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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梁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铜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

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
铜府发〔2011〕13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铜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管理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第

8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

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2 -

铜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处

置，改善城市人居环境，根据《重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

管理办法》（渝府令第 255号）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铜梁县城区、镇规划区的建成区范围内产生生活垃

圾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置

费。

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，是指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和为生活

服务中产生的固体废物，以及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视为城市生

活垃圾的废物，不包括建筑垃圾和渣土、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

物。

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是指政府依法征收并用于

将城市生活垃圾从市政垃圾转运设施运往垃圾处置场进行处置

以及相关管理的费用。

第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的征收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实

施，县市政园林管理局负责全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的征收管理

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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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财政、民政、发改委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共同

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按照以下规定分类计征：

（一）居民按户计征；

（二）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按照在册职工和临时

聘用人员人数计征；

（三）学校、医院、部队、厂矿、集贸市场、批发市场按照

实际产生的生活垃圾量计征；

（四）商业门店（网点）及其他商业用房按经营面积计征；

（五）餐厨垃圾按照实际产生量计征；

（六）其他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定额或计量

的方式计征；

自行将生活垃圾运输到垃圾处置场的，按量计征处置费，并

扣减垃圾转运费用。

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的征收标准（见附件）。

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按月计收。居民可以按季度或

年度预缴，单位按年度缴纳。

第七条 铜梁县城区、镇规划区的建成区范围内的城市生活

垃圾处置费可以委托税务机关、供水、供气企业、金融机构等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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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或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进行代收，委托方和受托方应当签

订书面委托协议。

第八条 下列对象经所在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初审，报

县市政园林管理局核准后免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：

（一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；

（二）国家规定的抚恤优待对象家庭；

（三）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；

（四）连续两个月及以上水、电、气表走数均为零的居民户，

免收走数为零期间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。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对减免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第九条 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，须持有县发改委核发的

收费许可证、县市政园林管理局核发的收费工作证件，使用财政

部门或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专用收（票）据。

第十条 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应当于每月 5日前，将

上月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的征收情况报送县市政园林管理局。

第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专项

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转运、处置和管理工作。县市政园林管理局、

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

处置费的监督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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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不缴纳或弄虚作假少缴纳城市

生活垃圾处置费的，由县市政园林管理局责令限期缴纳，逾期仍

不缴纳的，对个人处 100元以上 300元以下罚款，对单位处应

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 3倍以下且不超过 1万元罚款。

第十三条 县城市环境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其所在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、监察机关依法

给予行政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：

（一）未持有收费许可证、专用收（票）据和收费工作证件

收费的；

（二）擅自变更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的；

（三）隐瞒、截留、坐支和挪用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的；

（四）以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名义收取其他费用的；

（五）有其他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行为的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原《铜梁县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铜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铜府发〔2005〕10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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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铜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收费标准

序号 收费对象
收费标

准

收费单位

（ 委 托 代

收单位）

备注

1 居民
6.4元/
户·月

龙 泽 水 务

公司 县国

土 房 管 局

（ 各 物 业

公司）

按户计征

2
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

2 元 /
人·月

县财政局

按上半年末在册

职工和临时聘用

人员人数计征

3
学校、医院、部队、

厂矿、集贸市场、批

发市场

110 元

/吨
县 市 政 园

林局

按实际产生的生

活垃圾量计征；自

行将城市生活垃

圾运至垃圾处理

场的，按 65 元 /
吨计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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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商业门店

（网点）

及其他商

业用房

经 营 面 积

200平方米

以下

0.55
元 / 平

方

米·月

县地税局

按经营面积计征；

不 足 20 平 方 米

的，按 20平方米

计征

经 营 面 积

200平方米

至 500 平

方米

0.5元/
平 方

米·月

经 营 面 积

500平方米

以 上 至

1000 平方

米

0.45
元 / 平

方

米·月

经 营 面 积

1000 平方

米以上

0.4元/
平 方

米·月
说

明：

1.其他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

按照定额或计量的方式计征；

2.餐厨垃圾收费标准另行公布。


